
第一部分
   

第一章  论财富
   

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财
富自身不是别的，只是维持生活，方恒生活和使生活富裕的资料。
土地产生草本植物、块根植物、谷物、亚麻、棉花、大麻、灌木以及有
形形色色果实、树皮和树叶的各种树木，如养蚕的桑树之类，它还提供矿藏
和矿物。而人的劳动给这一切赋予了财富的形式。河流和海洋提供鱼作为人
的食物，提供许多别的东西供他享用。但这些海洋和河流属于毗连的土地或
为一切人所共有，人通过劳动向它们索取鱼和其他好处。



第二章  论人类社会
   

不论人类社会以什么方式组成，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权必将属于他
们中间的少数人。
在游牧社会，如携带牲畜和家族从一处漫游到另一处的鞑靼部落和印度
营旅，他们的领袖（统帅或国王），必须确定每个家族头人的地界和每个人
在营帐周围的地盘。否则人们就会为争夺地盘或各种便利、树林、牧草、水
源等发生冲突。但每个人的地盘和地界一经划定，它实际上就是他们在那个
地方停留期间的所有权。
在比较稳定的社会，如果一位君主率领军队征服了一个国家，他就会根
据他的僚属和宠信们的功劳或自己的意愿（如原来在法国那样）在他们中间
分配土地。尔后，他将制定法律，把财产授予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或者他
将自己保留土地所有权，而雇用僚属和宠信们去耕种；或者他将把土地赐予
他们，但要求他们每年为此缴租或纳贡；或者他将把土地赐予他们，但保留
视需要和他们的能力每年向他们征税的自由。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这些僚属
或宠信，不论是绝对的所有者还是依附者，不论是土地产物的管理者还是代
理人，他们在居民总人数中的比例是很小的。
土地即使由君主平分给所有居民，它最终还是要被少数人所分享。一个
人可能有好几个子女，他无法分给他们每人一块同自己的土地大小相等的土
地；另一个人身后可能没有子女，他会把自己的这份土地留给某个已拥有土
地的人。第三个人可能是一个懒惰、挥霍无度或赢弱的人，他将被迫把自己
那块土地卖给另一个节俭、勤劳的人，后者将通过购买新土地不断增加自己
的财产，并雇用无土地的人为他耕种。而那些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向他提供
自己的劳动。
当罗马刚刚建立起来时，每个公民拥有分配给他的两 Journ- aux①土地。
但此后不久就出现了如我们今天在欧洲一切国家中所看到的那种巨大的不平
等：土地被少数所有者所瓜分。
假定新国家的土地属于少数人，那么每个所有者就得亲自管理土地或把
它租给一个或多个租地农场主。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租地农场主或工
人，无论是为所有者还是为租地农场主耕种土地，都应得到一定报酬以维持
生活。土地的剩余产品由所有者支配。他将把其中一部分上缴君主或政府，
或由他承担费用，而让租地农场主直接这样做。
至于土地的利用情况，首先，必须把一部分土地用于为耕作它、使之具
有生产能力的人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其他土地的利用主要取决于王公
贵族和土地所有者的兴致和生活时尚。如果这些人喜欢宴饮，就必须种葡萄；
如果他们喜欢绸缎，就必须植桑养蚕；此外还必须用一部分土地来养活从事
这些劳动所需要的人；如果他们喜欢骑射，就需要有牧场，等等。
然而，如果我们假定土地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那就很难设想人类
社会如何能在那里建立起来。例如，我们在村社中可以看到，每个社员所能
拥有的牲畜头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在一个新征服或新发现的国家中，土
地落到了第一个占领者手里，要建立社会就必须依靠法律授与所有权，而不
管这种法律是凭借武力还是凭借政策来实现。

                                                
① 古代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一人一天能耕种的面积。——译者



第三章  论村庄
   

无论在土地上种植什么，无论是种牧草、谷物还是葡萄等等，从事耕作
的租地农场主或工人必须住在土地附近；否则下地和回家将占去一天中的太
多时间。因此，需要在所有农村地区和被耕种的土地上建立村庄，农村地区
还必须有足够的铁蹄匠和制轮匠以修造所需要的工具、犁和车辆；如果村庄
离城镇较远，情况就更是这样。村庄的大小，从居民人数上看，必然同耕种
村庄周围土地所需要的人力，以及能够从当地租地农场主和工人那里找到足
够工作的工匠人数成比例。但城镇附近不太需要这些工匠，因为工人进城不
用花太多时间。
如果一个或多个在村庄周围拥有土地的所有者住在当地，那里的居民人
数就会更多一些，所增多的数目同家庭仆役、被吸引到达里的工匠，以及客
栈的数目成比例，在那里建客栈，是为了给地主供养的仆役和工人提供方便。
如果土地只适于养羊，如在沙性土壤地区和沼泽地，村庄就会少一些、
小一些，因为在这样的土地上只要有少数牧羊人就够了。
如果土地仅出产适应沙性土壤的树木，而不生长喂养牲畜的牧草，如果
它们远离城镇和河流而使木材无从消费（如人们经常在德国所看到的），就
将只有为数不多的房舍和村落供按季节收集橡子和养猪之用。而如土地全然
是贫瘠的，就将既无村庄又无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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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论集镇
   

有些村庄，由于某些富人或权贵的关心，建立了市集。这些市集每礼拜
开一、两次，吸引了许多小业主和商人。他们在市集购买附近村庄的产品，
然后运到大市镇去卖。在大市镇，他们用这些产品交换铁、盐、糖和其他商
品，再在集日卖给村民。许多小工匠，如锁匠、家具木工等，也住下来，为
本材没有这类工匠的村民干活。最后，这些村庄便成了集镇。集镇座落在村
民前来赶集的几座村庄的中心。村民在集日把产品带到这里出卖并买回所需
要的物品。这比让商人和代理商把物品运到各村以便交换他们的产品更自然
更容易。因为：（1）商人沿村贩卖将不必要地增加贩运成本。（2）商人们
或许要在到过许多村落之后，才能找到他们所希望购买的、在质量和数量上
都合意的产品。（3）当商人来到村里的时候，村民们一般都在田间。由于不
知道商人需要什么当地产品，他们也拿不出任何已经准备好的适于出卖的东
西。（4）在村子里，商人和村民几乎无法确定产品和商品的价格。在一个村
庄，商人可能拒绝村民对其产品的要价，而希望在另一个村庄买到更便宜的
产品；村民可能拒绝商人对其商品的出价，而希望另一个商人也会到这里来，
并以较高的价钱购买它。
如果村民在集日到集镇出售产品，购买所需物品，所有这些困难就迎刃
而解了。价格是由陈列待售的产品和用于购买它的货币之间的比例决定的。
这发生在同一地点，发生在来自不同村庄的所有村民以及市镇商人或业主的
众目睽睽之下。当价格在少数人之间确定下来之后，其他人就会毫无困难地
照此办理，当天的市价就这样决定了。散集后，农民返回自己的村子，继续
进行劳动。
集镇的大小，必然同耕种集镇周围土地所需要的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
的数目成比例。它还同工匠和小商人的数目成比例，他们是由集镇周围的农
村，连同其助手和马匹一起雇来的。最后，它还同住在当地的地主所供养的
仆人的数目成比例。
如果属于某个集镇的村庄（即其村民通常把产品拿到这里的市集出卖的
村庄）很大、出产很多，这个集镇就将相应地变得很大、很重要。但如周围
村庄的出产很少，这个集镇就将是贫穷和无足轻重的。



第五章  论城市
   

仅拥有小庄园的地主通常住在集镇和村庄，紧挨他们的土地和租地农场
主。由于需要把取之于前两者的产品运到遥远的城市，所以他们无法在城市
过舒适的生活。但拥有许多大庄园的地主则有办法生活在远离土地和租地农
场主的地方，而同其他地位相当的地主、士绅共享愉快的社交生活。
如果由于征服或发现了新的国家而被赐予大量土地的某个君主或贵族定
居在某个愉快的地点，如果别的贵族也来到此地居住，以便彼此能经常会面，
享受愉快的社交生活，这个地方就将变成城市。将为上述贵族建造宏伟的宅
邸，将为因这些贵族的居留而被吸引到这里来的商人、工匠和各行各业的人
建造许许多多其他的房舍。为了为这些贵族服务，将需要面包师、屠夫、酿
酒师、酒商和各类制造商。他们将在当地建造房屋或租赁别人盖的房屋。正
如从本书附录的详细计算中（计算工作是别人帮助完成的）可以看到的，每
一个贵族都通过自己在住房、随从、仆役上面的开支，供养着各种商人和工
匠。
由于所有这些工匠和业主不仅为贵族服务而且彼此提供服务，人们忽视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供养这些人的负担最后都落到了贵族和地主身上。人们
没有察觉到，在城市里，我们所描述过的普通家庭全都依靠富贵人家的开支
生活。然而，以后将证明，国家的所有阶级和居民，其生存都要依靠土地所
有者的开支。如果国王或政府在该城设立法庭（各地集镇和村庄的人民都必
须依靠它的帮助），上述城市就会进一步扩大，因为为了给法官和律师服务，
将需要更多的各种业主和工匠。
如果在这同一城市里，建立了除为国内消费，还为出口和海外销售提供
产品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它就将成为大城市，它的大小同当地靠外国人的开
支为生的工人和工匠的数目成比例。但如我们把这些考虑放到一边，以便不
使问题复杂化，我们就可以说：只要许多富有的地主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
种聚集就足以构成所谓的城市；在欧洲、在法国内地，许多城市的居民人数
就是由这种聚集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大小必然同生活在那里的地
主数目，或更确切他说，同属于他们的已作扣除的土地产品成比例，这些扣
除是：其土地离城市最远的那些人的产品的运输费用，以及他们必须提供给
国王或政府的那部分产品，而这些产品通常是在首都消费的。



第六章  关于都市
   

都市的形成，基本上与省城相同，区别在于：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住
在首都；国王的宫邸和最高政府设在首都，政府的收入是在这里支出的；最
高法院也设在首都。首都是外地争相仿效的时尚中心，外省土地所有者绝不
会错过到首都住上一段时间，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的机会。因
此，该国的所有土地都为供养住在首都的那些人或多或少地作出了贡献。
如果国王离开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城市去住，贵族们就会追随他，同他
一起搬到新城市去。这座新城市将会变成一座重要的大城市，而原来的城市
则会衰落下去。我们从彼得堡对莫斯科所造成的损害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个相
当晚近的例子。我们看到，许多一度十分重要的城市变成了废墟，而另外一
些城市则在它们的灰烬上拔地而起。为了便于运输，大城市通常建立在海岸
或大河两岸，因为利用水路运送保证居民生存与舒适所必不可少的产品与商
品，比利用陆路运输便宜得多。



第七章  农夫的劳动的价值低于
手工业者的劳动的价值

   
一个农业工人的儿子，到了七岁或十二岁就开始帮助他的父亲看管牲
畜，挖掘土地或从事其他不需要技艺或技能的田间劳动。
如果他的父亲送他去学手艺，在他当学徒期间，他的父亲不但失去了他
的帮助，而且还要在许多年内给他提供衣服，支付他的学徒费用。这样，儿
子就成了父亲的一个负担，而且在若干年内，他的劳动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据估计，人的劳动寿命只有十年或十二年。在英国的大多数行业中，学徒期
为七年。由于学一门手艺要丧失许多年的劳动时间，如果手工业者挣的钱不
比农夫多，一个农夫是绝不会让他的儿子去学手艺的。
因此，那些雇用工匠或手工业者的人，必须为他们的劳动而付给他们高
于农夫或普通工人的报酬，同他们在学艺期间所丧失的时间以及为精通技艺
所需支付的费用和承担的风险成比例，他们的劳动必将更为昂贵。
工匠们并不让他们的所有子女学习自己的手艺。因为这样一来，工匠的
数目就会超过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的需要。许多人就会找不到足够的工作。
然而，这种劳动的报酬自然要比农夫劳动的报酬丰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八章  由于情况和场合不同，有些
手工业者收入多些，另一些则少些

   
假定有两个裁缝承做整个村子的所有衣服，其中一个裁缝的顾客可能比
另一个多一些，这或许是因为他善于招揽顾客，或许是因为他做的衣服比另
一个更好、更耐穿，或许是因为他的服装款式更时髦。
如果一个裁缝去世了，另一个裁缝发现自己的工作量增加了。他就会提
高自己劳动的价格，并在交活速度方面优先照顾某些顾客。直到村民发现，
如果到别的村庄、集镇或城市做衣服对自己更为有利，尽管一去一回要在路
上用去很多时间；或者直到另一些裁缝搬到这个村子住下，同他分享生意，
这种情况才改变。
那些训练时间最长，最需要创造性和勤勉精神的手艺必然是报酬最高
的。一个熟练木匠的工作报酬必然比一个普通的木匠高，一个优秀钟表匠的
工作报酬必然比一个马蹄铁匠高。
那些伴随着风险和危险的技艺和手艺，如铸工、海员、采银矿工等的技
艺和手艺，应根据所冒的风险得到报酬。如果除了承担风险之外，还需要有
熟练技术的职业，如领航员、潜水员、工程师等职业，它们的报酬就应该更
高一些。如果某种职业需要资格和承担责任，如手饰匠、簿记师、出纳员等，
劳动的报酬就还要更高一些。
从这些例子和其他无数日常经验中，我们容易看出，为日常工作所支付
的价格的差别是以一些自然和明显的理由为基础的。



第九章  在一国做工的工人、手工业者以及
其他人的数目，必须同对他们的需求成比例

   
如果一个村里的所有工人都教自己的几个儿子干同样的工作，耕种该村
土地的工人就太多了。多余的成年人就必须到别处谋生。一般来说，他们是
到城里去谋生。如果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同自己的父亲一道留在村里，那么，
由于无法找到足够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极为贫困。因为缺乏养活子
女的生活资料，他们只好不结婚。即使结了婚，出生的子女也会很快同自己
的父母一道死于饥饿。这种情况在法国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如果一个村庄的就业情况没有变化，如果这个村庄始终靠耕种同
一块土地维持生活，那么，它的人口在一千年里也不会增加。
诚然，这个村庄的妇女和少女在不从事田间劳动的时候可以纺纱织布或
生产其他可拿到城里出卖的物品，但依靠这种办法很难供养更多的子女，他
们只能离开村子，另谋生路。
对于村庄里的手工业者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裁缝承做村里的所有衣
服，并把手艺传给他的三个儿子，由于这里的工作只够他的一个继承者来做，
其他两个儿子就只好到别处去谋生。如果他们在邻近的城镇找不到足够的工
作，为了谋生，他们就必须到更远的地方去，或者改行当跟班、士兵、水手
等等。
根据同样的道理，不难想象：工人、手工业者和其他靠劳动为生的人，
必须使自己的数目同集镇和城市的就业状况以及对他们的需求相适应。
但是，如果在四个裁缝就足以为整个城镇承做所有衣服的时候又来了第
五个裁缝，这个裁缝就会抢走其他四个裁缝的一些主顾。这样，如果工作在
这五个裁缝之间分配，他们就都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做，每个人的生活就都将
比以前贫困。
这种情况，即同做一件工作的人太多，结果，工人、手工业者都没有足
够的工作做，是经常发生的。下述情况也时有发生，即由于不测事件，由于
需求的变化，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由乎某种情况，他们的工作负担过重。
然而，不管情况如何，如果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就会离开自己居住的村庄、
集镇或城市，使留下来的人的数目同足以维持他们生活的就业机会相适应；
如果工作不断增加，这里就将有钱可赚，就会有足够的人来到这里，以分享
这种收入。
从这里不难看出，英国的慈善学校，法国人提出的增加手工业者的建议，
都是无用的。即使法国国王自己花钱派十万臣民到荷兰学航海，如果法国下
水的船只数目不增加，这些人回到法国后也是毫无用处的。确实，如果一个
国家教会自己的臣民生产那些在传统上是由国外输入的制造品以及其他所有
需在国外购买的物品，该国将得到很大好处。但我们现在只考虑一个国家自
身的问题。
因为手工业者赚的钱比工人多，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把技艺传授给自己的
孩子。如果一个国家有保证手工业者能够经常就业的足够的工作机会，这个
国家是绝对不会缺乏手工业者的。



第十章  物品的价格与内在价值一般是生产
该物品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的尺度

   
某一英亩土地所生产的谷物或喂养的羊只可能比另一英亩土地多，某个
人的劳动，正如我早已解释过的，由于技术较高，占用时间较长，因而可能
比另一个人昂贵；如果两英亩土地的土质相同，它们就能喂养同样多的羊只，
出产同样多的羊毛；假如所投入的劳动也相同，这两英亩土地出产的羊毛的
售价就将一样。
如果一英亩土地出产的羊毛制成了粗毛料服装，另一英亩土地出产的羊
毛制成了细毛料服装，后者往往比前者贵九倍，因为虽然两者包含着同样数
量和质量的羊毛，但后者要求更多的劳动，更昂贵的做工。土地产品的数量、
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将成为价格的组成部分。
正如在附录中通过对不同生产过程的计算所显示的，把一磅亚麻制成精
美的布鲁塞尔花边需要十四个人劳动一年或一个人劳动十四年。从附录中也
可以看到，这种花边的价格足以支付供一个人生活十四年的费用，并为所有
有关业主和商人提供利润。英国钟表所用的优质发条的售价通常使原料对劳
动，或者说钢材对发条的比例为一比一百万，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几乎构成
了发条的全部价值。读者可参看附录中的计算。
另一方面，堆放在田间收割现场上的干草，或准备砍伐的树林，它们的
价格是根据其质量由所含的质料或土地产物决定的。
一壶塞纳河水的价格为零，因为塞纳河水的供应量极大，永远不会枯竭。
但在巴黎街头，它要用一个苏才能买到。这一个苏是送水夫劳动的价格或他
的劳动的尺度。
通过这些例子和归纳，我想，可以懂得，物品的价格或内在价值，在考
虑到土地的丰度或产物以及劳动的质量的情况下，是衡量生产该物品所使用
的土地和劳动的数量的尺度。
但也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即许多物品虽然确实具有内在价值，但却不
能按这个价值在市场上出售。这时，这些物品的售价将取决于人们的兴致和
想象，取决于它们的消费量。
如果一位绅士在自己的花园里开挖沟渠，修筑地坪，它们的内在价值将
同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成比例，但在现实中，价格却并不总是符合这个比例。
如果他想卖掉这个花园，可能无人愿付给他相当于他已经支出的费用的一
半。也有可能许多人都想买这个花园，因而他将得到这个花园的内在价值的
两倍，即土地的价值和他所支出的费用的两倍。
如果某国农民所种植的谷物比以往多，大大超过了该年消费的需要量，
虽然谷物的真实价值等于生产这些谷物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但由于谷物过
于充裕，卖者多于买者，谷物的市场价格必将跌到内在价格或价值以下。如
果相反，农民种植的谷物少于所需要的消费量，买者多于卖者，谷物的市场
价格将上升到它的内在价值以上。
虽然内在价值永远不会变动，但要想使一国的商品和产品同它们的消费
量保持一定比例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了市场价格的逐日变动和永不休止的
上下波动。然而，在组织完善的社会中，物品的消费是相当稳定一律的。因
而，它们的市场价格不会过于偏寓内在价值。如果每年的产量都不过于稀缺
或过于充裕，城市法官就能规定诸如面包、肉类等许多物品的市场价格，而



不致引起任何怨言。
土地是一切产品和商品的质料，劳动是它们的形式。因为劳动者必须依
靠土地产品维持生活，在劳动的价值和土地产品的价值之间，似乎能找到某
种关系。这将构成下一章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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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论土地价值和劳动价值
之间的关系或平价

   
上帝似乎并没有有所偏爱地把占有土地的权利赐给这一个人而不是那一
个人。最古老的土地所有权是依靠暴力和征服取得的。墨西哥人的土地现在
属于西班牙人，耶路撒冷人的土地则被土耳其人所占有。但无论人们通过什
么途径取得财产、占有土地，如我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土地总是要落入只占
居民总数一小部分的少数人手里。
如果大庄园主自己管理庄园，他就得使用奴隶或自由民来耕种土地。如
果他拥有很多奴隶，他就得有一个监工来驱使他们劳动。他同时还必须有奴
隶工匠来为他和他的仆役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各种方便；他必须教会其他奴隶
各种手艺，以便让他们继续前者的工作。
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下，他必须给他的劳动奴隶以生活必需品，并以此
养育他们的子女。他必须根据监工的被信任程度和权力的大小，给予他们各
种好处。他必须供养那些正在学艺的奴隶，尽管他们在学徒期间还不能带来
任何收入。称职的奴隶工匠和他们的监工应比劳动奴隶得到更好的生活待
遇，因为失掉一个手工匠比失掉一个普通劳动力损失更大。考虑到训练和培
养一个新手工匠以接替一个老手工匠所要付出的代价，庄园主必须对手工匠
格外关照些。
根据这个假设，一个最低级成年奴隶的劳动的价值，至少应等于庄园主
用于给他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土地数量加上为把一个孩子抚养到能够劳
动的年龄所需的土地数量的两倍。根据杰出的哈利博士的计算与观察，有一
半的孩子不到十七岁就夭折了，因而为了让一个孩子活到工作年龄就必须养
两个孩子。但是，甚至养两个孩子似乎也不足以保证劳动的连续性，因为所
有年龄的成年男子都可能死亡。
确实，在那些十七岁之前夭折的半数孩子中，在出生后第一年死亡者所
占的比率最高，因为有三分之一强的孩子死于出生后的第一年。这似乎减少
了把一个孩子养活到工作年龄的开销。但是，母亲照看婴儿和病儿要损失许
多时间。女儿们即使长大了，在劳动上也不能同男人相比。她们几乎无法养
活自己。因此，似乎可以说，为了把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抚养成人或养到可以
工作的年龄，需要有同养活一个成年奴隶一样多的土地。不论是由庄园主在
自己庄园里养活他们，还是把他们送到别处去抚养，不论是由孩子的父亲在
家里养活他们，还是把他们送到别的村子抚养，情况都是如此。因此，我的
结论是：一个最下等的奴隶的日常劳动，在价值上，等于维持他的生活所需
要的土地产品的两倍，而不论庄园主是给他土地，以维持他和他的家庭的生
活，还是在自己家里向他和他的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我不能说这里的计算
非常准确。但准确性也并非十分必要，只要极为接近实际就行了。
如果庄园主雇用隶农或自由农耕种土地，他大概会根据当地的习惯使他
们生活得比奴隶好一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在价
值上也应等于他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产品的两倍。但是，对于土地所有者来
说，使用奴隶比雇用自由农更有利可图，因为如果他供养的奴隶太多，超过
了需要，他就可以象卖牲口那样把他们卖掉，并得到与为使这些奴隶长大成
人或达到劳动年龄所花费的东西相当的价格，除非这些奴隶的年龄太大或有
病。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估价奴隶工匠的劳动，他们的劳动在价值上应
等于他们所消费的土地产品的两倍。同样，监工的劳动，考虑到给予他们的
恩惠与特权，在价值上应高于那些在他们手下工作的人。
当工匠和雇工可以自由支配他们的那两份土地产品时，如果他们已经结
婚，他们就会用其中的一份养活自己，用另一份养活他们的子女。如果他们
尚未结婚，他们就会拿出一小部分作为结婚的准备，并为今后家庭的用度作
点储备；但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将把这两份土地产品消费掉，以维持自己
的生活。
例如，已婚工人只能满足于吃面包、乳酪和蔬菜等类食物，而很少有机
会吃肉，很少喝葡萄酒或啤酒，只有一些破旧的衣服，而且还得穿尽可能长
的时间。他必须把自己那两份土地产品的剩余部分用于养育子女。但与此同
时，未婚工人却能经常吃肉，穿新衣服；可以把自己的两份土地产品用于满
足自己的要求。因此，未婚劳动者自己消费的土地产品是已婚劳动者的两倍。
在这里，我不打算考虑工人妻子的开支。我假定，她的劳动仅能勉强维
持自己的生活。结果有人在这些贫困的家庭中发现很多小孩子，我想，那是
因为有乐善好施的人在帮助他们维持生活。否则，为了抚养这些孩子，父母
自己必须舍弃某些生活必须品。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应该看到下述事实，即：如果一个工人仅靠面
包和蔬菜为生，只穿麻布衣服和木鞋，按最低估计，他可以依靠一英亩半土
地的产品维持生活；但是，如果他允许自己享用葡萄酒、肉食和羊毛衣料，
尽管他并不酗酒饕餮，他也要消费掉四至十英亩中等丰度的土地产品。总的
看来，欧洲大部分土地都是中等丰度的。为了确定按欧洲的生活方式，一个
人每年消费食物、衣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所需土地的数量，我已请人作了计
算。计算结果可在附录中找到。在欧洲，不同国家养育农民的方式往往是非
常不同的。
因此，当我断言一个最下等工人的劳动，在价值上，相当于用来养活他
的土地产品的两倍时，我并没有确定土地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一数量
是依不同国家的不同生活方式而变化的。在法国南方的某些省份，农民用一
英亩半土地的产品养活自己，他的劳动的价值大约等于三英亩土地的产品；
但是在米德尔塞克斯县，农民通常消费掉五至八英亩土地的产品；因而他的
劳动的价值可能俩倍于此数。
在伊罗夸伊的农村，居民们不耕种土地而完全靠打猎为生，一个最下等
的猎户可能要消费掉五十英亩土地的产品，因为饲养供他每年食用的动物，
大概需要这么多土地，尤其是，这些野蛮人不会伐木植草，而听任一切自然
发展。因而，可以推断，一个猎户的劳动在价值上等于一百英亩土地的产品。
在中国南方各省，由于对农业十分重视，加之上地肥沃从来不用休耕，水稻
一年可收获三次，所收获的粮食是所播种的种籽的一百倍。在这里劳动的农
民几乎不穿衣服，仅仅靠稻米为生，只喝米汤。这里的一英亩土地几乎可以
养活十多个农民。因此，中国人口众多是毫不足怪的。从上述例子似乎可以
看出，在任何情况下，大自然对于大地是生产野草、树木还是谷物，是大量
地还是小量地养育植物、动物和人完全不关心。
欧洲的租地农场主似乎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奴隶监工，雇用几个帮工的行
会师傅则相当于奴隶工匠监工。这些师傅非常了解各行业的帮工一天能做多
少工作，往往根据他们的工作量支付报酬。因此，每个帮工出于自己的利益，



都竭尽全力地工作而无需更多的监督。
由于欧洲的租地农场主和工匠师傅都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业主，他们之
中的一些人发了财，得到不只两份的生活维持费，另一些人则亏了本，成了
破产者。我在专门研究业主时，对此还要作更为详尽的解释。但是，他们之
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日复一日地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劳动或监督工
作，可以用三倍于用以养活他们的土地产品来估价。
显然，如果这些租地农场主或行会师傅每人能监督十个农业工人或帮工
的劳动，那么，根据自己农场的大小或主顾的多寡，他们就同样能够监督二
十个人的劳动，这就造成了他们的劳动或监督工作的价值的不确定性。
通过这些例子和其他同类例子可以看到，一天的劳动的价值同土地的产
品有关；任何东西的内在价值都可以用在它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土地的数量以
及劳动的数量来度量；换言之，它的内在价值可以用其产品将被分配给耕种
它的人的土地的数量来度量。由于所有土地属于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一切具
有这种内在价值的东西之所以具有内在价值，仅仅是因为他们作出了牺牲。
货币或硬币可以在交换中确定各种物品的价值的比例，因而是判断土地
和劳动之间的平价以及两者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最可靠尺度。在不同国
家，因为分配给劳动者的土地产品数量不同，这一平价也不同。
例如，如果一个人工作一天可挣一盎司银币，另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可
挣半盎司银币，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前者得到的供自己支配的土地产品比
后者多一倍。
威廉·配第爵士在 1685 年写的一篇简短的手稿中，把这个平价、或劳动
和土地之间的等式看作政治算术中的最重要因素。但是，他就此所做的附带
的研究是充满幻想、远离自然规律的。因为他象洛克先生、达丈南先生以及
其他在他之后就这个题目写过文章的所有英国作者一样，不重视研究原因和
原理，而只重视结果。



第十二章  一个国家的所有阶级和个人都是
  

依靠土地所有者维持生活和致富的除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之外，任何人都
不能独立生活。其他所有阶级和居民不是被雇佣者就是业主。对于这一点的
证明和有关细节将在下一章阐述。
如果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关闭他们的庄园，不让人们耕种他们的土地，显
然，任何居民都将得不到食物或衣服。因此，所有的人不仅是靠土地产品供
养的（土地是为其所有者的利益而耕种的），而且是靠这些所有者的牺牲才
得以为生的，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中得来的。
租地农场主通常取得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二。他们把其中的一半用于补偿
成本、供养帮工；另一半作为他们自己的经营利润。一般他说，租地农场主
用这三分之二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供养了所有生活在农村的人，以及一些住
在城里的工匠或业主，因为他们的城市商品是在农村消费的。
土地所有者通常取得土地产品的另外三分之一。他用这三分之一不仅往
往供养了那些把土地产品从乡下运到城里的脚快，而且供养了他在城里雇用
的所有工匠和其他人。
据一般的推算，一国之中往往有一半居民住在城里，一半居民住在乡下。
根据这个假定可以推断，拥有土地产品三分之二或六分之四的租地农场主通
常把六分之一的土地产品直接或间接地支付给城市居民，以换取他们的货
物。这个六分之一再加上土地所有者在城市用掉的三分之一或六分之二就构
成了六分之三，或者说构成了全部土地产品的一半。这个计算结果只能给出
一个有关比例的大致概念。实际上，如果有一半居民住在城市里，他们将消
耗掉一半以上的土地产品，因为他们的生活比住在农村的人要过得好些，土
地产品要消耗得多一些。他们都是土地所有者的工匠、扈从，因而生活比租
地农场主的帮工或扈从要过得好一些。
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居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经过一
番溯本推源之后，我们总是发现，这些生活资料不是来自租地农场主保留的
三分之二，就是来自剩给地主的那三分之一，总之是来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如果土地所有者只有仅够租给一个租地农场主的一块土地，依靠这块土
地，这个租地农场主将过上比他更好的生活；但是住在城里的贵族和大地主
往往拥有成百的租地农场主，而且他们的人数在全国居民总数中又只占一个
很小的比例。
确实，在城市里常常还住着一些靠对外贸易，从而靠外国地主为生的业
主和工匠。但目前我仅仅考虑一个国家自己的产品和产业，以免因涉及偶然
因素而使论证复杂化。
土地属于土地所有者，但如果不耕种，土地对他们就没有用处。在其他
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在土地上所耗费的劳动愈多，土地的产品就愈多。在其
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土地产品所费的劳动愈多，象商品那样，它们的价值
就愈高。因此，土地所有者对居民胁依赖程度不亚于居民对土地所有者的依
赖程度。但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中，有权处置和支配地产资本的是土地所有
者，是他们推动着整个经济，使之向最有利的方向发展。国家的一切尤其依
赖于土地所有者的生活爱好、方法和方式，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书后一部
分尽力讲解清楚。
生活所需的和必需的物品使租地农场主、各类工匠、商人、军官、士兵、



水手、仆役和其他所有从事劳动的或被雇用的阶级得以生存。所有这些劳动
人民不仅为君主和土地所有者服务，而且还彼此服务，因而他们之中的许多
人并不直接为土地所有者工作。所以不能说他们是靠这些土地所有者的资本
为生，或靠这些土地所有者养活的。至于那些从事某种不甚重要的专业的人，
如舞蹈演员、演员、画家、音乐家等等，国家之所以供养他们，只不过是为
了给人们增添快乐，或把他们当作一种装饰品。而且，同其他居民相比，他
们的数目永远只占人口中的一小部分。



第十三章  在欧洲，货物和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以及
它们的生产是由业主进行的，而且还须冒风险

   
租地农场主是这样的业主：他因租用农场或土地而许诺向土地所有者交
纳一笔固定的货币（通常假定其价值等于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但却不能
保证自己将从这一事业中得到利润。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把一部分土地用于
饲养牲畜、生产谷物、酒、干草等等，但却不能预断其中哪一种产品将能给
他带来最高的报酬。这些产品的价格部分地取决于气候，部分地取决于需求；
如果谷物相对于消费十分充裕，它的价格就将极为便宜，如果谷物稀缺，它
的价格就将昂贵。谁能预先知道一国在一年内出生和死亡的人数呢？谁能预
先知道各个家庭的支出将会增加还是减少呢？然而，租地农场主产品的价格
必然取决于这些不可预测的情况，因而他是在不确定性中经营他的农场的。
城市消费一半以上的祖地农场主的产品。后者把产品运到城市或附近的
市集出售；或许也有一小部分人因开办贩运货物的业务而成为运货人。他们
保证按当天的市价，为租地农场主的产品支付一个固定的价格，以便在城里
得到一个虽然不确定但却能抵偿运费，并给自己留下一份利润的价格。但是，
由于城里产品价格的波动（虽然它们的波动并不显著），他们的利润是不确
定的。
把乡下的产品运到城市的业主或商人不能呆在城里以零售的方式出售这
些产品，尽管它们是一点一点地被消费掉的。城市家庭不会一下子买进他们
可能需要的全部产品，从而加重自己的负担；每个家庭的成员或消费量都会
增加或减少，至少，他们对于将要消费的产品的选择是会发生变化的。葡萄
酒差不多是一个家庭所要贮存的唯一消费品。在任何情况下，市民的大多数
是靠逐日的收入维持生活的，但他们又是数量最大的消费者。他们是无力贮
存乡间产品的。
因此，许多人在城里作起生意，成了商人或业主。他们从把产品运来的
那些人手中购买乡间产品，或要求后者为他们把产品运来。他们根据成交场
所通行的价格，为产品支付一定价格，然后再以批发或零售的方式，按不确
定的价格把这些产品转卖出去。
这类业主包括羊毛和谷物批发商、面包师、屠户、各类制造商和商人，
他们买进乡间产品和原料进行加工，然后再按居民的需要逐渐将它们转卖出
去。
这些业主永远不知道，在他们的城市里，需求将会有多大，也不知道他
们的主顾的光顾将会维持多长时间，因为他们的对手会千方百计地同他们争
夺主顾。所有这一切，在这些业主中间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他们
之中每天都有人陷于破产。
制造商通过商人，或直接从租地农场主手里购买羊毛，但他却无法预料
当他把毛料卖给成衣商时将会得到多少利润。如果后者的生意不兴隆，他就
不会大量购买制造商的毛料，特别是，如果这些料子已不再时兴的话。
布商是这样的业主：他按某一确定的价格从制造商那里购买布匹和毛
料，然后再以不确定的价格将它们卖出去。这是因为他无法预知需求的大小。
当然，他可以确定一个价格，并坚持非此不卖，但如他的主顾转而从别处购
买较便宜的布匹和毛料，他在待价而沽的同时就会坐吃山空，同出售产品但
得不到利润的情况相比，他将以同样快或更快的速度陷于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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